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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究竟违没违法？ 

 

 
 
 
 
 
 
 
 
 
 
 
 
 
 

 
 
 
 
 
 
 
 

 
 
 
 
 
     
 
 
 
 
 

 
 
 
 
 

 
 

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

白，在中共把持中国的几十年中，可

谓对法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其

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砸烂公检法，就连

受《宪法》保护的国家主席都可以在

一夜之间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在需要法律装潢门面时，又号称与世

界接轨，编造出一系列的法律，高喊

“依法治国”。由此可见，今天中国

的法律，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者对内维

持暴政统治，残酷欺压百姓，对外掩

人耳目，欺世盗名的假面具。  
    再来看，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

害开始，中共就声称是所谓“依法取

缔”法轮功，几乎所有强加给法轮功

学员的罪名都是所谓“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法规实施”。那么中共

依的这个“法”究竟在哪里呢？把法

轮功定性为“邪教”的法律依据何

在？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哪一部法

律法规的实施呢？  
    至今能够公开找到的取缔法轮功

的唯一“法律依据”，是 1999 年 7 月

22 日，中共媒体公布的民政部《关于

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随后

公安部依据这个决定而作的“六禁止”
《通告》。众所周知，民政部和公安部

是两个行政机构，越权发布这样的决

定和通告是违宪、违法的，民政部

取缔的也只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而不

是法轮功，更何况这个“组织”早在三

年前就已经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正式批准解散，根本就不存在了。

    再来看看，中共最早把法轮功

定性为“邪教”组织的法律依据又

在哪里？1999 年 10 月 25 日，江泽

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法轮

功是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

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

是邪教”的社论。但是，江泽民和

《人民日报》评论员也同样没有立

法权。如果把当权者个人的讲话和

报刊文章，或者是法院、检察院的

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

当作法律，那是“以权代法”、“以言

代法”，是在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另外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

教，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和“两高”司法解释（一）、（二）

全文内容中都没有“法轮功”三个

字。唯一见到“法轮功”三个字的

是“两高”关于贯彻人大常委会这

个决定的两个《通知》，《通知》显

然不能作为定罪判刑的法律依据。

   那么，自 1999 年 10 月以来，中

共一直引用《刑法》第 300 条和两

个“司法解释”来处理所谓的法轮功

案件。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

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到底

是那一条国家法律、哪一项行政法

规的实施被法轮功学员破坏了；更

没有人能够指证，法轮功学员散发

真相材料，又是如何破坏法律、法

规实施的。也就是说，所有这类案

件中，都只有被告这一个要件，而

没有被侵犯的对象、侵犯行为、侵

犯行为的后果这三个要件。这就如

同指控某人杀人，但是却没有被害

人、找不到杀人的证据一样。  
    法轮功学员信仰、宣传法轮

的行为都属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和思想自由的范畴，过程中不损及

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不涉及破

坏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符合信仰自由

的普世价值，符合人权宣言和国际

公约，是完完全全的合法行为。  
    由此推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

有的迫害行为，包括抓捕、抄家、关

押、强制洗脑、送精神病院、劳教和

判刑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十足的犯

罪行为。◇ 
 

功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

因为历史清算中共罪恶的日子就要

来临，每一个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都会

因此承担它的罪行。在这个历史的关键

时刻，为了自己和民族的未来，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勇敢地抛弃中共，加入“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的洪流，即退出

党团队组织。到 2011 年 9 月 30 日，已

有一亿多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

声明“三退”。 

《九评》掀起“三退”大潮 

2004 年，奇书《九评共产党》横空

出世，深刻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红

朝谎言，引发了一场中华民族的觉醒自

救运动。 

鞍山市千山区法院欲对法轮功学员张丽凤
王桂英、程继荣非法庭审 

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辽宁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法轮功学员张丽

凤、王桂英、程继荣在汤岗子疗养院被汤岗子派出所绑架，劫持在鞍

山市第一看守所。九月二十二日鞍山市千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庭上

张丽凤、王桂英、程继荣不承认对她们的非法构陷。休庭后千山区法

院企图对她们非法诬刑。  

    鞍山市中级法院：2225372（办公室）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南胜利

路 42 号 鞍山市千山区法院：2312288（办公室）地址：鞍山市千山区

旧堡路 43 号鞍山市千山区检察院：2313440（办公室）邮编：114041
地址：鞍山市千山区日新街 30 号 
    鞍山市千山区司法局：2313101（办公室）邮编：114041 地址：鞍

山市千山区鞍海路 28 号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2312257（办公室） 
汤岗子派出所：2410356 鞍山市第一看守所：2960506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
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
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
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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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谎言如如如 三聚氰胺  

 
 
 
 
 
 
 
 

 
 
 
 
 
 
 
 
 
 
 
 
 
 

【明慧网】中共一直在通过学校的

课本对天真的孩子们进行洗脑，灌输谎

言，煽动仇恨，毒化心灵。以前对所谓

的“地富反坏右”竭力抹黑，胡说什

么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现在又在小学的所谓“品德与

社会”课本中对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进

行诋毁，用自焚谎言栽赃法轮功，在

孩子的心灵中播下对“真、善、忍”

的仇恨。  

在中共的统治下，喉舌媒体中充

斥着谎言，市场上泛滥着假货。而中

共课本里的谎言，恰如三鹿奶粉中的

三聚氰胺一样，在毒害着无辜的孩

子。三聚氰胺毒害着孩子的身体，而

自焚谎言则是在毒害着孩子的心灵。  

中共的课本称：小学五年级的学

生刘思影，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

日下午，在妈妈的带领下，来到天安

门广场，点燃身上的汽油自焚。其实

中共课本的谎言早已被当年华盛顿邮

报的报道所揭穿。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

自焚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新华社一反

层层请示迟迟不报的常态，以惊人速

度报道自焚事件，并一口咬定此事乃

法轮功所为。一周之后，中共掌控的

中央电视台抛出自焚死亡女子刘春玲

之女、十二岁的小学生刘思影被焚烧

后的悲惨画面，在加紧开展强征签名、

大面积逮捕等一系列迫害行动的同

时，公开煽动公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挑动群众斗群众。二零零一年二月四

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

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

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

争”的调查文章，向世界提供了包括

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
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
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
身后静静地站立，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
完台词，才盖上灭火毯。 

（1）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

轮功。（2）刘春玲生前在夜总会靠陪

吃陪舞谋生。（3）刘春玲殴打老母和

幼女。  

以上三点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轮功

学员，那么她和刘思影的自焚显然和

法轮功没有关系。法轮功教人向善，

提升道德，法轮功学员绝不会殴打父

母幼女，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卖淫的工

作。可怜的刘春玲女士和小女孩刘思

影被中共利用来炮制自焚伪案栽赃法

轮功，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  

  

亿年奇石报“中国共产党亡”  
 
 
 
 
 
 
 
 
 
 
 
 
 
 
 
 
 
 
 
 
 

 究竟谁在“破坏法律实施”？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 2.7 亿

岁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

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

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

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

站转发了这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贵州“藏

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 

中共江氏集团在陷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

功学员的时候，千篇一律用的都是《刑法》第三百

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那么谁是邪

教？其罪名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利用“邪教”罪名打击信仰团体是违

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

基本人权，即天赋人权，也就是说不管“信什么”

都不违法，任何人无权干涉。那么一个政府有没有

权力、有没有必要将某种信仰定义为邪教？如其

“下定义”不就是为了加以限制打击吗？，那还叫

信仰自由吗？所以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定义某

种宗教为邪教。 

因为法律不能追究“思想”原因；只能追究后

果“行为”。其实是“正”是“邪”，取决于信教

的人们自己去感知认定，是邪教必然没有市场，是

正教压也压不住，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打压十二年

了，但却由当初的十几个国家弘传至一百多个国

家，这是中共政府能管得了的事吗？因此随意的给

其“下定义”本身就是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这不

正是自己在“破坏法律实施”吗？ 

千百年来的中国，在要出大事之前就一定有奇事发生，

老天或以瑞兆示吉，或以凶相警世。今天，贵州平塘的“藏

字石”是否也在向人们预示着天机呢？突现标语“中国共产

党亡”，非同小可，绝非偶然。中共恶贯满盈，坏事干尽，天

真要灭中共了。◇ 

 ►图为巨石“藏字 
石”的断裂面和风 
景区的门票，国 
内媒体只报了前 
面的五个字，不 
敢报最后的“亡” 
字，“藏字石”向 
人们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意。 


